
南投縣立竹山國民中學值週導護制度實施辦法 
一、依據：本校學務處工作計畫辦理。 

二、目的： 

為加強學生校內外之生活教育並維護公共安全，協助學務處推動全校性各項活動， 

及為培養學生良好生活習慣與態度，基於教訓輔三合一原則，由教師輪流值勤，協助維

持校內外生活紀律及交通導護、輔導違規行為、防止意外發生，並處理偶發事件，特制

訂本辦法。 

三、人員組織： 

每週排定學務處組長一人，導師或專任教師二人值週。值週輪值表由訓育組於每學 

期開學前排定，開學時印發每一位教師。值勤時間：每日早上七時起，下午五時止。 

    1. 值週組長：由學務處組長輪流擔任。 

2. 值週老師：由導師及專任老師輪流擔任。 

3. 編組：每組由訓導處組長一人及專任教師二人組成。 

值週組長：上放學於校門口進行導護工作。 

導護老師：巡視校園內部，放學時於校門口進行導護工作。  

4. 糾察隊由各班遴選品學兼優學生擔任，由生教組負責組訓。 

四、工作項目： 

（一）一般工作： 

1. 監護學生上下學路隊，維持秩序與安全。 

2. 督導學生早自習、午休秩序及整潔衛生。 

3. 評定各班秩序整潔競賽成績。 

4. 利用課餘時間巡查學生上下課及休閒活動情況。 

5. 糾正學生服裝儀容及禮節。 

6. 預防及處理學生違規行為或偶發事件。 

7. 辦理值週交接。 

（二）值週組長工作： 

1. 負責推行值週導護工作及交接。 

2. 協調各值週老師工作事項。 

3. 指揮全校朝（夕）集會之進行。 

4. 指揮糾察（交通服務）隊執行工作。 

5. 宣導學生應遵行改進事項。 

6. 檢討中心德目實踐情形。 

7. 填寫學務工作日誌。 

8. 校內外巡查，協助值週老師。 



（三）值週老師工作： 

1. 每日上午 7：00~7：30及下午 17：10~17：25，於執勤位置維護學生上放學之安全

及秩序。 

2. 每日上午 7：40起巡視各班，協助訓導人員維持並評定各班早自習之秩序及整潔。 

3. 每日中午 12：20起巡視各班，協助訓導人員維持並評定各班午休之秩序及整潔。 

4. 為落實導師責任制，午休時間有導師督導之班級，應予以加分獎勵。 

5. 協助學務處執行學務工作。 

6. 講解中心德目及實踐方法。 

7. 主動和值週組長保持密切聯繫。 

8. 填寫值週導護工作日誌。 

9. 處理學校臨時交辦事項。 

五、實施與考核 

1. 本辦法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2. 執行情形由訓導處陳報 校長並知會人事室，於年度結束前提交考績會參考。 

 

 

 

 

 

 

 

 

 

 

 

 

 

 

 

 

 

 

 

 

 



輪值表示例 

 



 


